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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工讀生需遵守本工讀守則及服從館員的指導。 

第二條 當班值台工讀生需穿工作背心與戴名牌，非值台工讀生擇一即可。 

第三條 依規定工讀時間準時於簽到表簽到及簽退。。 

第四條 上班若遲到10分鐘(不含)以上，則該小時工讀費不予計算。 

第五條 若要請假，不論假別，須先親自找妥職務代理人(限本館現有登記之工

讀生)，且請假者與代理者於請假前一天向所屬組別負責館員報備；未

經請假而擅離職守者，列入重大失職行為。 

第六條 快速有效處理館員交辦之業務，未交辦事項請勿擅自處理；發生問題

時，隨時向所屬館員反應，未經允許不得擅改任何紀錄，否則報請校

方依校規議處。 

第七條 處理業務期間，需遵守誠實原則，克盡職守。 

第八條 當學期工讀考核及各種表現列入下學期續予工讀之參考。 

第九條 在辦公室或服務台工讀生，需保持工作區域整齊。 

第十條 工讀生遇見校內認識主管、師長、館員需示意問好。 

第十一條 電話禮儀依「大葉大學人事室推行電話禮貌應注意事項」辦理。 

第十二條 本館得裁撤不適宜工讀之同學（重大失職、遲到、早退、不適宜行為或

服務態度不佳者）。 

第十三條 本守則經圖書館館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